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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  

 
 
目的 

 
  本文件綜述民政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有關

規管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 (下稱 "互聯網中心 ")(俗稱網吧 )各項事

宜進行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互聯網中心一般指提供電腦及相關設備以供顧客使用

互聯網服務 (包括從網上下載和玩電腦遊戲 )的處所。由於互聯網

使用率日增，瀏覽互聯網及進行網上遊戲日益普及，香港的互

聯網中心數目因而不斷增加。社會人士亦越來越關注互聯網中

心的安全和運作模式，特別是關乎年青顧客可接觸色情資訊及

網上賭博的情況，以及該類服務中心可能成為進行賣淫和三合

會活動的場所。  
 
3.  政府當局在 2002年 7月就互聯網中心的可行規管方案諮

詢事務委員會，並於該年較後時間為其進行公眾諮詢。公眾諮

詢的結果顯示，就規管互聯網中心而言，大部分市民贊成採用

申報制度，而非全面的發牌制度，因為前者較有利營商。此外，

市民認為互聯網中心的治安、消防及樓宇安全問題、過濾網上

不良資訊的措施等，都是規範架構的重點。對於應否限制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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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光顧互聯網中心，以及應採用何種限制方式的問題，公眾則

意見紛紜。  
 
 
《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經營者守則》  
 
4.  根據公眾的意見，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表示，實施行

政規管，透過訂立一套包含各項規範要素的《互聯網電腦服務

中心經營者守則》(下稱 "經營守則 ")，供互聯網中心經營者自願

遵守，便足以消除公眾的主要疑慮。政府當局於 2003年 7月就經

營守則擬稿諮詢事務委員會後，在 2003年 8月向所有互聯網中心

發出經營守則。經營守則的主要條文概述如下  ⎯⎯  
 

(a) 當互聯網中心開業或結業時，有關的經營者須通知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b) 一般來說，16歲以下人士不得在午夜 12時後光顧互

聯網中心；  
 
(c) 經營者須安裝最新的裝置，以過濾網上的色情、暴

力或賭博資訊；  
 
(d) 考慮到互聯網中心的使用率及運作模式，這些中心

所須遵守的樓宇及消防安全規定，與其他持牌場所

的大致相同；及  
 
(e) 建議採取其他有關控制噪音、吸煙、通風、提供衞

生設備等措施。  
 
 
事務委員會進行的商議工作  
 
5.  2002年至 2010年期間，事務委員會曾就規管互聯網中心

各項相關事宜進行討論。委員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重點概述

於下文各段。  
 
經營守則的成效  
 
6.  有委員關注到經營守則能否有效規管互聯網中心，因為

該套守則並無法律約束力。政府當局表示， 2002年公眾諮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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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絕大部分市民贊成採用申報制度，而非全面的發牌

制度，因為前者較有利營商。此外，不少受訪者認為，互聯網

中心的規範措施不應過嚴，因為此舉會妨礙該行業的發展。政

府當局強調，雖然經營守則本身沒有任何法律效力，但好處在

於可讓現有互聯網中心的經營者有足夠時間配合規定，並讓新

的經營者有所依循。此外，互聯網中心的營運亦受各條條例訂

立的法定管制所規範，例如《消防條例》(第 95章 )、《建築物條

例》 (第 123章 )、《噪音管制條例》 (第 400章 )，以及《淫褻及不

雅物品管制條例》 (第 390章 )。政府當局表示會進行檢討，以評

估經營守則的成效，如有需要，並可採取靈活做法，立法強制

業內人士遵從經營守則。  
 
訂立發牌制度  
 
7.  有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引入發牌制度規管互聯網

中心的運作，並可為提供互聯網相關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加入豁

免條款。有意見認為，互聯網中心已成為色情及三合會活動的

溫床，並滋生了很多青少年問題。實施強制發牌制度最能有效

打擊上述問題。部分委員建議，由於互聯網中心的性質和運作

模式與遊戲機中心相類似，政府當局應參考遊戲機中心的發牌

條件 (例如不得在任何教育機構周圍 100米內設立遊戲機中心 )，
為互聯網中心訂立發牌制度。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樂意聽取市

民及互聯網中心經營者提出意見，然後才研究未來路向。  
 
8.  在 2010年 6月 1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通過一項

議案，促請政府 "研究發牌制度規管網吧，並定出研究的時間表 "。 
 
互聯網中心對社會的影響  
 
9.  部分委員認為，經營守則未能解決年青人過度沉迷使用

互聯網所引致的青少年問題及家庭問題。他們又關注到，一些

經常光顧互聯網中心的人士可能會變成夜遊一族，在互聯網中

心於晚上關閉後仍在街上流連。當局應成立一個由民政事務

局、教育局和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的代表組成的跨部門工作

小組，專責研究此事，包括就使用互聯網資料提倡正確的觀念

和價值觀。政府當局亦應對互聯網中心的社會角色及功能進行

全面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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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政府當局表示，經營守則規定互聯網中心經營者須准許

認可人士進入及巡視其處所，以確保互聯網中心是根據現行法

例及經營守則的規定妥善運作，有關人士包括相關政府官員及

註冊社工。該項規定有助社工接觸光顧互聯網中心的年青人，

從而向他們提供指引和幫助。雖然社署並無參與任何解決互聯

網中心青少年問題的工作小組，但該署一直有就這方面的事宜

與民政事務局緊密合作。政府當局又承諾會就互聯網中心對青

少年的影響進行資料研究，並會考慮向進行有關研究的學術機

構提供財政支援。  
 
年青人光顧互聯網中心  
 
11.  部分委員認為限制年青人光顧互聯網中心是可取的做

法，例如禁止 16歲以下兒童在晚上 10時後進入互聯網中心。然

而，有委員擔心實施該項限制或會驅使更多年青人晚上在更為

危險的地方流連。其他委員則建議為互聯網中心訂定不同的經

營時間，讓不同年齡組別的兒童光顧。另有建議提出互聯網中

心應每天關閉 4小時，讓家長和社工尋找和輔導有關的青少年。  
 
12.  政府當局解釋，就香港的情況而言，午夜亦未算是深

夜，而有些年青人未必願意在晚上 10時前回家。至於為兒童訂

定不同光顧時間的建議，此事在執行上或有困難，因為除非檢

查年青顧客的身份證，否則很難確定他們的真實年齡。但如發

現有兒童經常在互聯網中心逗留至午夜，當局可檢討經營守則

中有關兒童光顧時間的規定。經營守則亦有提醒互聯網中心的

經營者，在星期一至星期五的午夜 12時至上午 8時，以及星期六

和公眾假期凌晨 2時至上午 8時，互聯網中心不得招待 16歲以下

人士。  
 
13.  部分委員詢問政府當局如何防止青少年在互聯網中心

內瀏覽暴力及色情網站。政府當局在回應時表示，當局會與業

內人士聯繫，研究如何採取必要措施過濾該等網站。  
 
對互聯網中心進行巡查  
 
14.  部分委員認為，執法機關進行的巡查遠不足以對付互聯

網中心衍生的許多迫切問題，它們的巡查工作亦欠缺成效。他

們促請政府當局加強在午夜時份巡查互聯網中心。委員亦要求

提供資料，說明哪些處所是 "一般認知中的互聯網電腦服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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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須受到警方巡邏及巡查，以及既然未有互聯網中心的明確

定義，有關部門是如何執行相關條例或對互聯網中心進行巡查。 
 
15.  政府當局表示，在 2009年，消防處、屋宇署、環境保護

署、香港海關和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共進行了 2 710次巡查，

確保互聯網中心遵行各相關條例的規定。警方亦在打擊犯罪活

動的例行執法工作中對互聯網中心進行巡查。據警方所述，截

至 2009年 12月，全港共有大約 219間互聯網中心。由於互聯網中

心處所的經營方式和所提供的服務相當多樣化，現暫沒有一個

通用的定義界定何謂互聯網中心。為讓相關部門進行巡查，互

聯網中心一般指提供電腦和相關設施予顧客上網的處所，但作

為社會／社區服務而提供互聯網設施的處所則不包括在內。  
 
防止色情活動及三合會活動  
 
16.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遏制犯罪活動 (例如在互聯網中心內

販毒及濫用毒品 )，因為該等活動對青年人有負面影響。政府當

局表示，現行法例已授權各有關當局在互聯網中心內進行巡

查。在 2009年，共有 152宗在互聯網中心通報的罪案，其中半數

以上是與盜竊有關的案件。雖然犯罪問題在互聯網中心並非特

別嚴重，但警方會繼續密切監察有關情況。  
 
17.  部分委員建議經營守則內有關互聯網中心燈光照明、間

隔及設施的規定可再作修訂，以防止互聯網中心出現非法活

動。據政府當局所述，經營守則已規定在顧客可前往使用電腦

裝置的任何地方如須安裝間隔板，其高度不得超過 1.5米，而互

聯網中心必須有足夠的燈光照明，離地面 1米之處和離牆最少 1
米的所有地方，其光度不得少於 50個勒克斯。此外，業內人士

曾要求不要把互聯網中心的燈光調較得太明亮，否則很難閱讀

電腦的顯像屏。  
 
樓宇及消防安全  
 
18.  有意見認為，電腦的數目與互聯網中心的可用樓面面積

應有一定的比例，以確保防火安全及保障公眾安全。政府當局

回應時表示，就現有的互聯網中心而言，其可用樓面面積若為

200至 250平方尺，可裝設約 50至 100台電腦。如有需要，政府當

局會研究指定每台電腦佔用的標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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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加強巡查互聯網中心，確保

其符合消防安全標準。政府當局表示，《電力 (線路 )規例》訂明，

電力裝置的擁有人須安排其裝置作定期檢查、測試及領取證明

書。  
 
 
相關文件 

 
20.  各份相關文件連同其在立法會網站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4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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